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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秩序，污染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侵

蚀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财产，

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今年3月20

日以来，民政部等18部委联合行动，各

地民政部门重拳出击，集中打击整治

各类非法社会组织，有效净化了社会

组织发展环境，维护了有关企事业单

位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近日，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的

防范意识和甄别能力，挤压非法社会

组织的活动空间，民政部公布了近期

取缔的10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

  取缔“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

案。“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未经登

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设

立15个内设机构和“学术委员会”“青

年科学家联盟”等38个分支机构，在全

国各地举办论坛，开展“北相十五大领

域首席科学家”等评奖评选活动，并组

织制造所谓“永动机”“虫洞输通机”

“意念照相机”“心灵感应机”等设备。

该非法社会组织与境外组织共同出版

多份刊物，围绕反相对论等伪科学研

究，发表违背科学常识的“研究成果”，

其中“熟鸡蛋返生”事件引发网络热

议。2021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依法对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及其分支机

构予以取缔。

  取缔“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案。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未经登记，对

外宣称为医疗卫生、营养保健领域的

生产经营和科研单位，以及健康领域

企业家、专家学者自愿组成的服务

性、学术性行业团体。该非法社会组

织内设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等，下

设“母婴专业委员会”“中医全息医学

专业委员会”“健康工程展示中心”等

多个分支机构，通过参与主办“产业

博览会”“产业大会”等活动，向部分

参会人员颁发培训证书并收取费用。

2021年4月，北京市民政局依法对“中

国保健营养理事会”及其分支机构予

以取缔。

  取缔“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

盟”案。“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盟”

未经登记，对外宣称为助力国家融媒

体发展战略、推动职业教育融媒体发

展而成立。该非法社会组织内设理事

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等，下设地域性分支机构“齐鲁职业院校融

媒体联盟”，并在全国范围内吸纳100多家职业教育院校“入盟”，

向部分职业教育院校颁发“常务理事单位”牌匾。2019年以来，先

后在天津、内蒙古、山东等地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并收取会务

费。2021年7月，天津市民政局依法对“全国职业院校融媒体联盟”

予以取缔。

  取缔“中国美术高考教育联盟”案。“中国美术高考教育联盟”

未经登记，自称是全国各地美术培训学校、美术工作者、美术教育

者以及美术爱好者组成的专业公益性社团组织。该非法社会组织

制定所谓“章程”，内设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在全国

22个省份发展理事单位47家，并相继在河北、浙江、安徽、福建等地

召开6次“联盟峰会”。2021年5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民政局依法对

“中国美术高考教育联盟”予以取缔。

  取缔“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案。“中国大宗商品发展

研究中心”未经登记，对外宣称为国内知名大宗商品交易机构、国

有银行和财经类高校联合发起成立，致力于研究、服务大宗商品

行业的第三方平台。该非法社会组织内设理事会、秘书处、秘书长

等，在微信公众号及有关媒体上发表宣传文章，在北京、上海等地

多次召开会议、举办论坛，并以“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心”名

义到企业开展调研，吸纳多家大宗商品交易机构成为“会员单

位”。2021年6月，上海市民政局依法对“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研究中

心”予以取缔。

  此外5起案例包括：取缔“上海老房子俱乐部”案、取缔“大国徽

商企业家联合会”案、取缔“中国膜结构行业协会”案、取缔“智慧中

国联合会”案、取缔“中国红色书画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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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 君

□ 本报通讯员 王秉新 张毅涛

  婚纱店内试婚纱被人在线“围观”，安坐家中却

被外人远程“偷窥”……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

网警支队会同增城区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侦破一

起利用手机木马程序远程控制摄像头的新型网络

犯罪案件，抓获“静默的偷窥者”犯罪嫌疑人何某。

  据了解，该案是广东省首例非法入侵常规摄像

头的黑客案件。随着科技应用的不断发展，通过摄

像头远程看顾老人、孩子，成为许多家庭的首选。黑

灰产业人员瞄准监控摄像头的漏洞，针对具有弱口

令的设备进行全网扫描，并使用带有手机木马的软

件程序对监控摄像头进行非法越权访问，实现在线

观看和实时回放监控视频的功能。获取相关权限信

息后，犯罪嫌疑人将不同场所的监控视频进行备注

售卖，而事主浑然不知。

  此前，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在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时得到一条线索，有黑客入侵

盗取家庭摄像头密码出卖给他人进行偷窥。为破解

该类新型网络犯罪的作案手法，深挖黑灰产犯罪人

员，广州警方对涉案线索进行分析，并结合作案逻

辑深入剖析犯罪手法，发现了作案手机木马程序入

侵监控设备的电子记录，其后在南沙区抓获何某。

  何某供认，从2019年12月起，其通过组建大量群

组，搜集监控摄像头权限信息，对10余种家庭摄像

头实施非法入侵及控制行为，获取的视频用于自己

观赏或与群友交流。目前何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许多商场为了方便管理，大都安装了视频监

控。不少家庭为了防范入室盗窃或者方便看顾孩

子、老人，也会在家中安装摄像头。”据办案民警介

绍，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层出不穷，价格低廉

亲民，安装使用方便，使得监控摄像头成为家庭广

泛使用的工具之一。何某掌握500多组监控摄像头，

主要涉及婚纱店、商超换衣间及家庭卧室等私密场

所，其中约七成为家庭使用。

  由于绝大部分使用者并不清楚摄像头可能存

在的安全漏洞，也并未重新设置复杂的密码，甚至

有些为了省钱，购买一些便宜劣质没有多道安全防

护的摄像头。这种对摄像头密码和安全性的不敏

感，为一些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得个人隐

私曝光于偷窥者。一些不法分子甚至不需要拥有较

高的计算机水平，只需要买到“傻瓜操作”的黑客软

件，并随机批量快速扫描，一些具有弱口令的设备

密码很容易就被获取，同时，对监控摄像头进行非

法越权访问，从而实现在线观看和回放。

  办案民警介绍，黑客批量获取密码后，会将密

码批量卖给下一级的“经销商”。本案中，何某文化

程度不高，从事体力活。为了满足强烈的偷窥欲望，

他批量购买了账户和密码，进行研究标注并与相同

爱好者进行“资源”交换。

  黑灰产业链中，像何某这类“经销商”，为卖出

好价钱或为便于“交流”进行“资源”交换，对购买的

批量账号进行二次加工，逐个翻看并研究特点，以

“肥瘦搭配”的原则打成压缩包。售卖的压缩包内有

具体的账号、相关的密码以及特点标签，让购买的

人不用花太多精力，就可以简单精准地购买到想要

的视频类型。为了尽量减少暴露的风险，做一个“静

默的偷窥者”，他们还约定“不得随便转动摄像头”。

  该案中，尽管何某只是交换资源没有售卖获

利，但是其行为迅速扩大了公民隐私被侵犯的范

围，且交换后的持有者也有相应的出售渠道，导致

了不可估算的发散式“偷窥”行为产生，涉嫌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随着网络技术日益成熟，视频监控设备已成为

个人保护家庭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由于监控

视频被偷窥，本属于老百姓最隐秘的空间，一些家

长里短的事儿全部在外人面前暴露无遗，容易给当

事人身心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当前监控摄像头乱象

频出，对综合治理提出新的要求。目前，警方已经加

强对黑灰产业链的打击，并着力从源头破解难题，

加大对制售破解软件、二次传播“经销商”的打击。

  警方提醒，企业也应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

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关注用户的体验和隐私

安全，加强后台维护的投入，切实保护用户隐私。居

民在使用相关设备时，要警惕网络安全风险，避免

将摄像头安装在涉及个人隐私的场景下，定期更改

复杂密码，不断提高防护屏障，对他人的监控视频

也不要抱有猎奇心理。如发现家中摄像头有异常

的，请及时关闭监控设备并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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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控制他人家中摄像头在线偷窥隐私
广州警方破获全省首例非法入侵常规摄像头黑客案件

  本报讯 记者周宵鹏 近日，河北省赵县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孙某、骆某虚开增值税电

子专用发票案，并当庭宣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孙某、骆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宣判

后，被告人均当庭表示不上诉。据悉，该案系全国首

例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案。

  该案中，骆某系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某区税

务局某税务所税管员，负责一定区域业户的基础管

理和风险应对。2020年11月，孙某伙同他人谋划开办

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后孙某找到骆某，

骆某明知孙某来本区注册公司是为了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牟利，仍然与孙某对注册公司相关事项进

行商议。

  2020年12月8日，孙某以被告人骆某负责的区域

为经营地，注册成立了石家庄某建材有限公司。随

后，二被告人对开票内容、开票数量、办理增量、避

免被监控等问题进行沟通。骆某负责在税务监管中

提供方便，并与孙某约定获利后分成。

  法院查明，孙某和他人在石家庄某建材有限

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于2020年12月22日

至23日为3家公司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44份，

合计金额400余万元，合计税额52万余元，非法收

入28万余元；12月24日至25日，通过山西某机电设

备公司为石家庄某建材公司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

发票42份，合计金额394万余元，合计税额51万余

元，购票支付17.1万元。上述税额共计103万余元未

抵扣税款。

  12月23日，骆某接到税务系统预警信息核查任

务后立即通知孙某，并于12月25日收取孙某非法所

得5万元。案发后，孙某、骆某亲属主动退缴了违法

所得，并积极缴纳罚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伙同他人违反增

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他人虚开、让他人为自

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骆某明知孙某伙同他

人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的犯意，利用自己税

管员的身份，与孙某共谋注册空壳公司、选取公司

地址、公司经营范围，并找人帮助孙某办理票种核

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增量业务，而且参与利益分成，

两人系共同故意犯罪。

  孙某、骆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

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孙某、骆某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可从轻处罚；二被告人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

处理。孙某、骆某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积极缴纳罚

金，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根据二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悔罪表现等情

况，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全国首例虚开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案宣判
税管员提供方便参与分成构成共同犯罪

  本报讯 记者王春 通讯员冯罗鑫

近日，浙江省慈溪警方成功破获一起贩毒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

  去年年底，慈溪警方在涉毒人员日常

管控中发现一隐性吸毒人员在吸食毒品K

粉。经侦查，警方发现其毒品来源于四川成

都方向，且数量巨大，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进

行侦办。经过半年的侦查，2021年5月底进

行统一收网，在成都、乐山等地抓获犯罪嫌

疑人原某某等16人，捣毁毒品加工点1个，

缴获摇头丸片剂300余克、加工后的摇头丸

冲剂“毒咖啡”2000余克、K粉700余克。

  据介绍，警方在对马仔甘某某住处进

行搜查时，发现了大量K粉、摇头丸以及大

量可疑的咖啡条。其中，咖啡条的外包装比

正常的要稍短一截，当场撕开检查后发现

咖啡中含有红色、绿色、橙色的小颗粒。经

检测，咖啡内含有一定量的摇头丸和K粉。

  经查，犯罪嫌疑人从超市买来咖啡条

后，先剪开一小段将里面的咖啡倒出，并

与事先捣碎的摇头丸和氟胺酮进行混合，然后将混

合物灌入咖啡条内，再用塑封机进行塑封处理，一

看就像是普通的咖啡条，实际上却是“毒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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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黄慷 近日，江西

省新余市公安局雷霆出击，一举捣毁6个电诈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25名。

  近期，公安部刑侦局连续下发多条涉诈手机线

索。反诈中心民警在市局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根据线

索情况排查走访、循线深挖，发现并锁定6个诈骗窝点

分别藏匿在市区水榭花都、龙凤花园等6个小区内。

  9月2日，新余市公安局决定开展集中收网。当日

15时许，由刑警支队牵头，组织全市刑侦部门50余名

警力，分6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成功捣毁6个诈骗窝

点，并将诈骗团伙人员全部抓获。

  经查，6个诈骗团伙在新余市大肆收购电话卡，并

从互联网上物色受害人，然后采用打电话和注册相关

信息等方式，冒充电商和物流客服等联系受害人，获

取受害人信息。之后，将受害人信息推送至境外诈骗

窝点，由诈骗窝点人员对其实施诈骗活动。

新余捣毁6个电诈窝点

  本报讯 记者蔡岩红 广州海关近日通报，

该关先后破获两起涉嫌利用跨境电商渠道走私

案，成功打掉两个“水客”走私团伙，涉案案值共计

6400万元。

  近年来，海关等部门强化整体联动，对陆路、

空港口岸“水客”走私持续高压严打，一些“水客”

走私团伙转向利用邮快件、跨境电商等渠道进行

线上走私。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

在日常核查中发现，某跨境电商平台申报数据异

常。随后，广州海关缉私局根据移交的线索开展研

判，运用智慧缉私系统开展大数据分析，锁定该跨

境电商平台存在走私嫌疑。

  7月26日，在地方公安的协助下，广州海关缉

私局组织开展抓捕行动，成功打掉1个走私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涉及案值4000万元。据

办案人员介绍，该走私团伙在境外将国内个人

消费者通过境外网站订购的食品、化妆品等商

品统一揽收，将商品信息打包发回国内，由其他

团伙人员伪造虚假的跨境电商订单、支付单、物

流单等“三单”信息，通过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将

贸易方式，伪报为跨境电商直购进口走私进境

后转寄给消费者，再向相关消费者收取“服务

费”牟利。

  随着跨境电商业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一些

伪报贸易方式、低报价格的犯罪行为悄然滋生。广

州海关持续紧盯跨境电商渠道走私风险，持续强

化对跨境电商相关运营企业、收发件人、申报商品

等要素的风险分析研判，定期开展跨境电商平台

核查工作，打击“水客”走私违法行为，促进跨境电

商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7月29日，广州海关缉私局再次根据风险线索

进行深挖扩线，挖出一个利用伪报贸易方式走私

奶粉、保健品的跨境电商平台，成功查获一起利用

跨境电商渠道走私案，初估案值达2400万元。收网

行动中，缉私部门打掉1个走私团伙，主要犯罪嫌

疑人董某被抓获。

  据了解，今年1月至8月，广州海关共立案8019

起，案值达161.2亿元，在邮快件、跨境电商等寄递

渠道以及珠江口水上破获了一系列大要案，有力

打击了走私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对走私分子的

强大震慑。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广州海关连破跨境电商“水客”走私案

  本报讯 记者罗莎莎 通讯员王健 朱琳

身患尿毒症15年，却在长期看病吃药中寻得“商

机”，利用尿毒症患者医保报销比例差价倒卖药

品，金额达200余万元……近日，江苏建湖警方成

功侦破这起诈骗医保基金案件，一个以吴某为首

倒卖药品的15人团伙落网。

  2021年3月，建湖县公安局治安管控中心通过

大数据分析，发现参保人员陈某、乐某配药频率

高、数量大，经与社保局对接联系，认为他们的行

为涉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遂进行立案侦查。警方

循线追踪，发现了一条以吴某为首的贩药销售链，

在查实犯罪嫌疑人相关情况后，先后抓获涉案人

员15名。

  经查，身患尿毒症的吴某在10多年的看病

生涯中加了不少聊天群，群里大多是尿毒症患

者，大伙不但在群里互相交流治疗经验，有时还

会互相帮忙调剂药品。逐渐，吴某从中看到了

“商机”。近年来，随着大病保险政策范围调整，

尿毒症患者医保报销比例最高可达90%。这对于

尿毒症患者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疗压

力，但也让吴某产生了用医保卡多开药品再转

卖牟利的想法。

  一开始，吴某只是根据微信群里病友需求量，

用自己的医保卡多开药品再转卖他人，从中骗取

医疗保障金。但尝到了甜头后，他深感光靠自己一

个人来钱太慢，便通过微信群发布收药信息，相继

结识了病友徐某、尹某、陈某等人，由他们负责去

医院配药或向其他病友收购药品。他则负责联系

卖家，然后加价售出。

  据警方调查，尹某、陈某等人编造理由从医院

多开用于尿毒症治疗、疗养的药品及一些家庭常

用药，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低价卖给徐某等人。吴某

从徐某等人手中再加价购进，并通过微信群销售

药品，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客户源。这些客户有的是

病患，有的是药贩子，还有些是诊所和网络药店，

涉及江苏、安徽、河南等多个省份。

  据办案民警介绍，吴某等人形成了一个包括

配药、一次收药、二次倒卖、再出售等环节的经营

网络，由此构成固定的利益链。民警在吴某家中发

现，其家中囤积了“盖平”“罗盖全”“百令胶囊”80

余种药品，共计1000余盒。

  经调查，2017年以来，吴某手机微信收款记

录达9000余条，金额达200余万元，吴某从中获利

20余万元。由于这些药品属低价销售，实际货款

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吴某等人的行为实际上

给医保基金造成400余万元的损失。

  目前，吴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移送

起诉。

15名“药贩子”倒卖药品诈骗医保基金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近日，海

南省澄迈县公安局在省公安厅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成功打掉4个长期为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转移

涉案资金的“洗钱”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20名，查扣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涉案工具

一批，核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5起，涉案资金近

2亿元。

  今年以来，澄迈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在工

作中发现，有多名为境外赌博诈骗网站洗钱“跑

分”的犯罪嫌疑人隐藏在澄迈辖区内，通过使用

银行卡转移涉诈涉赌类赃款并从中获利。澄迈县

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获悉，这些犯罪嫌疑人分属

4个团伙。

  8月19日，澄迈县公安局组织40余名警力集中

收网，在澄迈老城地区打掉一个洗钱犯罪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扣作案手机50部、银行卡75

张，核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起，涉案资金流水

7730万元。

  其后，专案民警坚持深挖扩线，通过采取合

成作战、警种联动机制，9月7日，澄迈县公安局组

织30余名警力集中收网，在澄迈金江地区打掉3

个洗钱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扣作

案手机30部、银行卡45张、电脑4台，核破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55起，涉案资金流水1亿余元。

为境外赌博诈骗团伙“洗钱”20人被抓
  本报讯 记者杨傲多 通讯员李映兵 近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公安局历时11天，行

程2000多公里，联合福建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凉山籍

人员外流吸贩毒团伙，抓获涉毒人员7名，缴获海洛

因11克。据了解，自外流贩毒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冕

宁警方已先后破获刑事案件21起，抓获吸毒人员69

名，缴获毒品20429.05克。

冕宁打掉一吸贩毒团伙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彭 洋 丁慧丽

  姚某未经允许擅自进入邮政公司院内，保安劝阻过程中，双方

发生争执，姚某因情绪激烈而猝死。对此，邮政公司和保安是否应

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姚某家

属的诉讼请求，认定邮政公司和保安不承担责任，二审法院近日判

决维持原判。

  2020年8月3日8时34分，姚某随同妻女一同前往襄城县邮政公

司办理快递业务。姚某未经允许进入邮政公司院内后，值班保安张

某对其进行劝阻。随后，二人发生争执，双方之间没有发生肢体冲

突和拉扯行为。在争执中，姚某突然倒地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襄城县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姚某死亡原

因为其他猝死。

  姚某家属认为，张某采取的阻拦行为比较过激，在姚某病发

后，没有采取应尽的救助措施，其行为与姚某的死亡有必然的诱

因和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襄城县邮政公司为张某的雇

佣单位，应与张某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要求赔偿损失共计12万

余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对姚某未经允许进入公司院内进行

劝阻的行为，与姚某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张

某不存在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姚某倒地后，襄城县邮政

公司副总经理张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该公司对姚某的死亡没有

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

  主审法官介绍说，张某作为值班保安，在发现姚某没有经过允

许就进入公司院内后，及时进行劝阻，其行为是履行一名安保人员

正当的职责，姚某昏倒后，其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其行为没有过

错。本案中，虽然姚某的意外死亡令人惋惜，但不能因此而加重劝

阻者的责任。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法律进行严格界定，不能以情感

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转嫁他人承担。司法

裁判不能强调有损害就要有人来填补，应致力于追求权益保护和

公平正义之间的平衡。

被劝阻者猝死 劝阻者无责


